
奈曼旗中心城区
详细规划

（公示意见征询）



 奈曼旗中心城区详细规划
     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现将《奈曼旗中心城区详细规划》 相关内容向社会公示。
本公示旨在征询公众意见，并非最终审批结果。公众及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
或建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发送电子邮件或将书面意见邮寄至我局（请注明“公示反馈意
见”）。 反馈意见的个人，应签署真实姓名、地址和联系方式；反馈意见的单位，应加
盖公章，明确单位地址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，以方便我局联系。 
公示时间：2024年10月28日至2024年11月28日 
公示方式：奈曼旗自然资源局网站 
公示单位：奈曼旗自然资源局
邮寄地址：奈曼旗自然资源局 
邮 编：028300

01 规划范围

02 规划目标

规划范围图

东至京加线，西至光明路， 北至舍力虎大街，南至叫来河大街。单元面积49.82平 方公
里，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 33.73平方公里，城镇开发边界外16.09平方公里。

       统筹考虑底线约束、现状建设条件、区域生态格局、交通引力及重大设施布局等多
重要素，遵循集中成片发展思路，逐步将奈曼旗中心城区建设成为结构完整、发展均衡、
功能完善的统一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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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规划结构
一核、四心、两轴、三区、多廊
一核：奈曼综合服务核心；
四心：包括以奈曼王府为主的历史文化核心，以奈曼站前商业为主的商务中心，以奈曼
大街两侧为主的商业中心，以工业园区为主的产业中心。
两轴：分别为沿生态大街和青龙山路的两条综合发展轴线。
三区：分别为南部老城区、中部新城区、东部工业园区；
多廊：由生态景观带和城区发展次轴组成的多条廊道。

规划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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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国土空间利用规划
       坚持底线优先、以人为本，统筹生态保护，强化产城融合，促进职住平衡，科学优
化用地布局，坚持增存并举，提升发展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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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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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绿地系统规划
       坚持因地制宜、以水定绿，科学规划、集约节约的原则。加强道路绿化和林荫路建
设，利用腾退空间建设口袋公园、街头游园等，完善公园绿地服务功能。通过引绿、增
绿、见绿、多绿，引入生态绿楔、增加绿道绿环，完善公园体系，多层次建设绿化空间，
并打通贯穿的生态廊道，实现绿环绕城的城区生态格局。

绿地系统规划图



---

 奈曼旗中心城区详细规划

06 综合交通规划
       构筑以人为本，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开放、和谐的交通体系，满足规划区内交通、
过境交通的需求，适应奈曼中心城区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城市结构调整的需要，引
导交通与环境协调发展，营造安全、宜人、便捷、高效的交通环境。
       规划城市道路分为 3 个等级：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，形成“七横八纵”主干路网
结构。

综合交通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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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

     规划依托15分钟生活圈，优化各类设施空间布局，构建优质均衡、全龄友好的公共服
务设施体系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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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单元划分

单元划分图

     规划结合地块功能，综合考虑道路以及社区行政区划等管理要素，共划定18个单元。

单元编号


